
2023年合同违约可得利益有哪些 合同违
约中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分析(大全5篇)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协议，签订签订协议是最有
效的法律依据之一。合同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
好好写一篇合同。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合同违约可得利益有哪些篇一

一、期待利益损失的内容

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
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包括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
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

1、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
买受人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

2、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
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属于经营利润损失。

3、先后顺序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人违约而造成其后的
转售合同出后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

二、期待利益损失的计算规则

1、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的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适用以
下规则，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
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
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

(1)可预见规则(《合同法》第113条)



(2)减损规则(《合同法》第119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
赔偿。

(3)损益相抵规则，不是一种法定规则。

(4)过失相抵规则。

2、不宜适用期待利益损失赔偿规则的情形

合同成立生效后，存在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的欺诈经营、
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赔偿计算方
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

三、适用期待利益损失赔偿规则的举证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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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经济的'发展更多是以环境损害为代价的.近年来,海
洋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冲突益显.所以很多学者引入了海岸带
综合管理的概念,试图在他们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本文试以
此为主题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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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原告：睢宁县康复医院（以下简称康复医院）

被告：睢宁县城东劳务公司（以下简称劳务公司）

案情简介：

8月22日睢宁县城东劳务公司接受南亚塑胶工业（南通）有限
公司委托在睢宁县招募工人100名。同年9月3日，劳务公司到
康复医院联系体检事由。次日，南亚公司派人随同劳务公司
带领招聘的25名工人至康复医院进行体检，康复医院向劳务
公司开具了收到体检费1000元的收据。当日，康复医院出具
的25人体检合格的报告由南亚公司人员带走。同年9月9日，
南亚公司厂医审核发现体检报告中缺少两对半及肝功能体检
项目，即告知城东劳务公司。后劳务公司将康复医院出具的
肝功能及两对半体检报告传真给南亚公司。南亚公司发现传
真的检验报告中的肝功能数据与9月4日带回的不符，故对25
名工人重新体检。经南通城东医院检查，发现其中3人患有乙
肝，其中2人alt（转胺酶）升高，遂对此5人不予录用。劳务公
司为此支出复检费1097.4元。月5日南亚公司出具了《关于睢
宁县城东劳务所招工一事的说明》，载明“由于此次在体检
中出现疑问，故对城东劳务所的资质产生质疑，现本公司不
再与其合作。”城东劳务公司遂诉讼至睢宁县人民法院，请
求康复医院赔偿复检费、名誉损失费、间接损失等31700.40
元。

一审法院认为：劳务公司与康复医院之间的检验合同合法有
效。双方应依照约定全面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康复医院
出具的肝功能化验单中数据前后不一致，导致南亚公司责令
劳务公司招募的工人重新体检，并取消了剩余75名工人的招
工约定。康复医院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对城东劳务公司可
得利益予以赔偿。城东劳务公司要求康复医院赔偿不合格人
员退费，因该笔款项系城东劳务公司代支部分，不应计入损
失。城东劳务公司要求赔偿其名誉损失费5000元，因未提供
法律依据，故对此请求不予支持。城东劳务公司要求赔偿间



接损失21980元，除可得利益予以支持外其余部分无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遂判决：睢宁县康复医院赔偿睢宁县城东劳务公
司复检费1097.40元、住宿费120元、复检交通费53元、不合
格人员往返车费480元、招工75人的可得利益损失5367.75元，
合计7118.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城东劳务公司与康复医院之间形成
的医疗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
有效，康复医院在履行义务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为3名已
查出系乙肝患者的工人也出具了体检合格的.报告，是违约行
为。由于康复医院的瑕疵履约行为导致用工单位对劳务公司
的信誉产生质疑，解除余下合作，使劳务公司失去了输送75
名工人并从中获取利润的机会。城东医院作为一家职业医院，
其预见能力不同于一般人，应当能够预见到如果不认真负责
的进行体检，将身体不健康的工人输送出去会对劳务公司的
诚信度产生合理怀疑而不再与之合作。遂依法作出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评析：

一、可得利益损失及其赔偿的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履行
以后可以获得的利润。可得利益必须是纯利润，而不包括为
取得这些利益所支付的费用和必须缴纳的税收。可得利益损
失是指受害人因违约而遭受的上述预期纯利润的损失。如服
务合同中被服务方违约造成服务方预期利润损失。

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要件。因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主要是严格
责任制，故违约损害赔偿要件包括：违约行为、损害事实、
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只要具备上述三要件，
违约方即承担违约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问其主观过错。可
得利益损失赔偿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一部分当然也要具备上
述三要件。



二、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范围

违约损害赔偿制度根本目的是保护债权人利益，但同时还应
顾及鼓励交易、提高效率等社会利益，故可得利益损失赔偿
应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一般而言，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受以下
几个方面限制：

（一）可预见性规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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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本管理和合同管理都是工程项目管理中非常重要的
内容，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仅会导致整个工程项
目的施工质量受到影象，而且还会威胁到施工单位的经济效
益。因此，本文针对工程项目管理当中成本管理和合同管理
进行分析，在保证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的同时，能够促使合
同当中的各项条例有效落实到实处。

关键词：工程项目；项目管理；成本管理；合同管理

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筑行业在其
中的整体发展势头比较良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在工
程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成本管理和合同管理都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管理内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不仅会对工程项
目的施工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建筑企业的经济效
益。因此，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实现对成本管理和合同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这样才能够促
使工程项目管理的作用和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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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得利益损失赔偿概说



（一）可得利益与可得利益损失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履行
以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可得利益必须是纯利润，而不包括为
取得这些利益所支付的费用和必须缴纳的税收。可得利益主
要有两种，一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取得对方交付的财产基
础上，利用该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取得的预期纯利润。
二是在提供劳务或服务的合同中，劳务或服务的提供者通过
提供劳务或服务获取的预期纯利润。可得利益损失就是指受
害人因违约方违约而遭受的上述预期纯利润的损失。如生产
设备买卖合同中买方因卖方迟延交货而耽搁生产所遭受的'生
产利润损失；买卖合同中，买方因卖方不交货而无法转售给
已签约的下家买主所遭受的转售利润损失；承包经营合同中，
发包方毁约造成承包方承包经营利润损失；服务合同中，被
服务方毁约造成服务方预期利润损失。

（二）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

在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方面，我国合同法采取的主要是严格
责任制。因此，就违约损害赔偿来说，只要具备违约行为、
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三个要件，
违约方就要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至于违约方主观上是否
有过错，在所不问。作为违约损害赔偿一部分的可得利益损
失赔偿当然也要具备上述三个要件。

（三）可得利益损失的约定赔偿和法定赔偿

约定赔偿优先于法定赔偿。由于约定赔偿较为简单，以下内
容仅涉及法定赔偿。

二、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范围的限制

违约损害赔偿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同
时还应顾及鼓励交易、提高效率等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



受害人因违约所遭受的损失原则上应予以完全赔偿，但同时
应将这种赔偿限制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一般来说，可
得利益损失赔偿受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一）可预见性规则

可预见性规则又称应当预见规则，是指违约方仅对其在订约
时能够预见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不可预见的损失不
承担赔偿责任。可预见性规则是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一
个重要规则。在具体应用这一规则时，关键是要准确把握预
见的主体、时间、内容和判断能否预见的标准。关于预见的
主体和时间，《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得很明确，即预
见的主体应当是违约方，预见的时间是订约时。关于预见的
内容和判断能否预见的标准，则缺乏明确的规定，下面予以
探讨。

1.预见的内容

关于预见的内容，即违约方在订约时应当预见到什么，认识
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违约方在订约时只需预见到损
失的类型即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违约方在订约时不仅要
预见到损失的类型，而且还要预见到损失的数额。根据第一
种观点，违约方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对要重一些，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只要属于可预见到的损失的类型，无论其具体数额
如何高得出人意料，违约方都得负赔偿责任。根据第二种观
点，违约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则要轻一些，因为如果损失的数
额过分高于预见的数额时，对超出预见范围的那部分损失，
违约方不负赔偿责任。对于是否要求违约方进一步预见到损
失的数额，《合同法》的规定不明确。我们认为，司法实践
应将损失的数额纳入违约方合理预见的范围，因为这样做更
符合设定可预见性规则的目的。

2.判断合理预见的标准


